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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3  彰濱工業區附近養殖漁業 102 年與 103 年 2 月至 4 月之 

各漁獲類別產量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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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一.彰濱工業區開發計畫規模龐大，並

涉及填海造地工程，對原有海岸地形

地貌改變，屬不可回復之影響；所造

成潮間帶消失，對海洋生產力、生態

亦將造成顯著不利影響。 

已研擬各項減輕對策於施工及日後營運
期間確實執行，同時透過各項環境監測
計畫之執行，以檢核各項減輕對策之成
效，期使各項影響減至最低程度。 

二.彰濱工業區開發範圍與彰化區漁會

專用漁業權漁場範圍重疊，對漁業生

產有不利影響，開發單位應於計畫核

定前另行與漁政主管機關協調如何

補救。 

本工業區之開發已於計畫核定前與漁會
及漁政主管機關協商，故彰濱工業區編
定範圍（含鹿港、崙尾隔離水道）均排
除於專用漁業權之外，惟抽砂區位於漁
業權範圍內。本局已委託財團法人台灣
漁業技術顧問社辦理「彰濱工業區抽砂
造地對彰化區漁會專用漁業權損害補償
研究」，依該研究報告建議之補償金額，
多次與彰化縣區漁會協商後，於 93.2.16
經 行 政 院 核 准 補 償 金 額 為 新 台 幣
102,731,310 元整，並已補償完畢。 

三.為減小本計畫對濱線、自然環境、

生態之衝擊，本計畫應依定稿報告第

2-23 頁內容，以分期分區方式檢討進

行；在每一分區開發完成並於審查認

定環境調查報告結果對環境無重大

影響下，再進行下一分區開發。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為減小本計畫對濱線、自然環境、生

態之衝擊，本計畫應依核定之分期分

區方式進行。 

1.本工業區之開發係採分期分區方式進
行，並於每一分區開發過程中按季提
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84 年度前）及
環境監測調查報告（85 年度起）供主
管機關審核。有關八十七年度辦理之
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已於 87.9.30送環
保署審查核准在案。 

2.彰化濱海工業區位處濱海自然淤積形
成之海埔新生地上，直接與海域接觸
為界，因此無論開發施工期間興築海
堤，抽取海砂填地等多項工程建設，
均與大自然海洋現象及特性具有相當
密切之關係，因此在進行各規劃設計
作業時，須依自然環境條件，利用數
值模擬或水工模型試驗等方法，評估
及調整開發順序供進行工程設計之參
考，以確保海岸工程使用之安全性。
經重新檢討調整本工業區開發之分期
分區範圍為三期（即線西區、崙尾區、
鹿港區），原環評定稿報告第 2-23 頁
內容已不合時宜，本局已依法提報環
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申請變更本項審
查結論，該差異分析報告已於 89.5.17
審查通過，並於 90.7.6 經環保署（90）
環署綜字第 0042328 號函同意備查，
故本案已無原環評審查結論所要求應
分期提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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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3.目前本局乃依據前述環境影響差異分
析報告經環保署核定申請變更通過之
分期分區方式進行開發。 

四.經本審查會評估及國外經驗顯示，為

維持海底邊坡穩定並減少對海洋生

物繁殖地之影響，外海抽砂地點應於

水深至少二十公尺處。本計畫開發單

位於本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定稿中

規劃於水深二公尺至十七公尺處抽

砂，涵蓋面積廣達二千公頃，對海域

環境衝擊甚大，開發單位若一定要如

此執行，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本

計畫前審慎考量，並事前與相關主管

機關或研究單位，研究如何補償生態

損失及保護海岸免受侵蝕。 

1.有關彰濱工業區開發計畫抽砂造地對
海底邊坡之影響，業經國內最具經驗
之成功大學台南水工試驗所進行一年
六個月之水工模型試驗，其結果顯示
縱使一次完成二千公頃（抽砂區）之
抽砂作業，對海底邊坡之影響亦不顯
著。且本計畫外海抽砂係分數年進
行，每年實際抽砂面積並不大，如 86
年抽砂面積僅約 120 公頃，且外海抽
砂每年僅在 5 月至 10 月間作業，對海
底邊坡之影響極微。且依歷年海域地
形監測結果顯示，-25m 等深線變化不
明顯，而-20m、-15m、-10m 及-5m 之
等深線呈侵淤互現。此變化主要受波
浪、沿岸潮流、漂砂、氣候甚或颱風
等自然營力所影響。抽砂過程雖會造
成海底地形局部凹陷，但僅限於抽砂
區範圍，對周圍海域之影響並不顯著。

2.依據實際估算之結果，如將抽砂區自
現行規劃水深二公尺至十七公尺處
（距堤線 1.5 公里）外移至水深大於二
十公尺處（距堤線 6 公里），則增加開
發費用在 100 億元以上。因此在兼顧
海底邊坡穩定與開發經濟成本之前提
下，均按原規劃之抽砂區進行抽砂，
並於每年抽砂前及抽砂後辦理海底地
形測量，同時持續進行各項有關之環
境監測。(目前已停止外海抽砂) 

3.海底地形及海域生態監測皆持續辦理
中，未來若恢復抽砂，倘若監測結果
顯示對海底邊坡與生態有顯著影響
時，則將抽砂區外移。 

五.為追蹤及監測抽砂對海底安全之影

響，施工前、中、後應定期進行震測

以觀察地形變化，若經專家研判，認

其有害海岸線之穩定時，本署得令其

遷移抽砂地點，嚴重時應停止作業，

並採取因應措施。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1.彰濱工業區附近之海域地形或震測每
年皆由成大水工所負責辦理，其結果除
供抽砂作業之參考外，海域地形調查結
果並納入環境監測報告中送環保主管
機關備查。 

2.有關海域地形調查結果，詳前審查結論
4.之辦理情形說明第2項以及環境監測
報告，近岸附近水深-10m 以內地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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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論內容： 

為追蹤及監測抽砂對海底安全之影

響，施工前、中、後應定期進行地形

監測以觀察地形變化，若經專家研判

，認其有害海岸線之穩定時，本署得

令其遷移抽砂地點，嚴重時應停止作

業，並採取因應措施。 

前尚無顯著變化，顯示抽砂活動並未影
響到海岸結構物。 

3.以海洋地質的觀點而言，抽砂活動可能
造成的環境衝擊包括：表層的坑洞邊緣
崩塌及深部低密度地層因解壓而自坑
洞流出地表。前者影響範圍僅及於坑洞
邊緣，以地形測量方式即可完全監控；
後者則可能造成大區域的地層下陷，若
湧出之低密度物質為可懸浮物（如泥層
），亦可能污染大片的海域。至於低密
度層的存在與否，及抽砂是否已造成低
密度層之解壓則必須以震測方式監測
。一般情況下，海底地層受壓密作用的
影響，密度皆為越深越大，只有在某一
地層之構成物質為鹽層、石油或泥層等
低密度且很難壓密的物質時才會形成
一低密度層。以台灣週遭已知的地質環
境來說（Yu, 1997），僅在高雄屏東外
海曾發現有高含水量、低密度的泥層處
於深部地層（Liu et al., 1997），其他
地區則尚未發現過類似情況。在震測資
料解釋中，低密度層會在震測圖上反應
為清晰的反相位訊號，稱為”Bright 
Spot”（Sheriff and Geldart, 1983），而
在彰濱海域震測資料中則完全沒有這
種訊號的存在。輔以已知的台灣周圍海
域之地質狀況，我們幾可確定此區海域
下沒有可能湧出造成地層塌陷的低密
度層。換言之，抽砂的環境衝擊僅為表
層的坑洞邊緣崩塌，即使抽砂深度超過
標準亦可確定不會產生深部地層的擾
動。在此情況下，欲監測抽砂造成之環
境影響，水深地形的持續監測已可充分
達到目的，持續的震測探勘則並非必要
。 

4.本局將依據環保署核定修正之審查結
論內容辦理。 

六.彰濱工業區開發後，由於海域流場改

變，致使原屬平衡之海岸產生侵蝕或

淤積，由民國六十八年開發前，與民

國八十年之實測資料相比較，已有局

部地侵蝕達四百公尺。另依學理及國

內、外經驗，海岸工程可能引起本區

依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辦理抽砂區海岸
穩定水工模型試驗結果顯示，在本工業
區開發完成後，應不會對南側現有海堤
造成侵蝕。惟本開發計畫已定期進行觀
測，若發現有侵蝕現象，將採拋石料於
堤趾或其他工程方法加以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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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南岸之侵蝕。開發單位應作長期觀測

，並於必要時採取有效之穩定措施。

若對海堤安全有不良影響，開發單位

應自行負責。 
七.本計畫造地所需之覆蓋土石料達六

百多萬立方公尺，如有砂石開採計畫

，應另提出環境影響評估送本署審查

通過後，方行辦理。至於採購之砂石

應向領有砂石開採權執照及主管機

關核准之砂石供應商採購。來歷不明

之砂石將不准進入工地。砂石開採對

山坡地保育、河川工程、橋梁安全或

水體水質等之影響，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於核准本計畫前一併考量。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本計畫造地所需之覆蓋土石料達六

百多萬立方公尺，如有砂石開採計畫

，應另提出環境影響評估送本署審查

通過後，方行辦理。至於採購之砂石

應向領有砂石開採權執照及主管機

關核准之砂石供應商採購，或由公共

工程及民間建築工程剩餘土石方提

供。來歷不明之砂石將不准進入工地

。砂石開採對山坡地保育、河川工程

、橋梁安全或水體水質等之影響，請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本計畫前

一併考量。 

1.本計畫造地所需覆蓋土石料約 600 萬
立方公尺，依分期分區方式進行開發，
其每年平均土石料僅約需 70～80 萬立
方公尺，所需覆蓋土方來源將配合彰化
地區附近之公共工程及民間建築地基
開挖棄土，或向領有砂石開採權執照及
主管機關核准之砂石供應商採購，故不
另訂砂石開採計畫。 

2.有關開發單位中華工程公司及榮民工
程公司砂石之採購，均依規定向領有砂
石開採權執照及主管機關核准之砂石
供應商採購，或由彰化地區附近之公共
工程及民間建築地基開挖棄土提供，以
確定土方品質與來源之合法性。 

3.中華工程公司自民國 89 年 7 月崙尾西
二區造地工程完工以後，未再辦理造地
工程，故無覆蓋土工程之採購【中華工
程公司北開所 90.5.17(九十)中工北區
發字 EN○二七四號函說明】。 

4.榮民工程公司自92年10月完成吉安水
道疏浚第二期工程及鹿港西三區第二
期造地工程後，暫無覆蓋土採購及施工
事宜。 

八.廢水排放應達到 87 年放流水標準。
以管線排放海洋，應另提環境影響評
估報告送審，並依規定申請核可後始
得排放，由於台灣西岸海潮流的特性
可能致使污染物至沿海累積，有關稀
釋、擴散能力之評估仍應於申請前加
以精算。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廢水排放於崙尾水道，應依規定申請
核可後使得排放，其最大限值如下：
生化需氧量：15 毫克/公升；懸浮固

1.環保署於 89.5.17 同意改採水道排放之
方式，將廢水排放至本工業區之隔離水
道-崙尾水道，而不採海洋放流方式。

2.本工業區廢水排放近程階段係自 87 年
1 月至 91 年 12 月，經處理至符合 87
年放流水標準後，就近於岸邊排放；遠
程階段擬自造地完成後開始，原暫定
92 年 1 月起，處理至符合〝差異分析
報告〞審查會之結論要求，即提昇處理
水質目標至 BOD5、SS 及總氮均為
15mg/l，總磷為 1mg/l。 

3.由於近年來國內景氣不佳，導致廠商進
駐率偏低，現況廢水量僅為原差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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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體：15 毫克/公升；總氮：15 毫克/
公升；總磷：1.0 毫克/公升；其餘項
目應達到 87 年放流水標準。 

 
環保署 97 年 5 月 9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廢水排放於崙尾水道，其放流水排放
水質：生化需氧量及懸浮固體每半年
日平均值應小於 25 毫克/公升；化學
需氧量每半年日平均值應小於 80 毫
克/公升；其餘項目應符合放流水標
準。 
 

環保署 102 年 3 月 21 日公告修正審查
結論內容： 

廢水排放於崙尾水道或田尾水道，其
放流水排放水質自修正公告日起應
符合 105 年放流水標準；如未來放流
水標準有修正，則應符合較嚴格之標
準。 
 

報告推估水量（19,000CMD）之 30～
35％；為減少受造地及廠商設廠不確定
性之影響，並避免須經常依實際建廠及
造地進度，而配合進行遠程階段分界點
之修正情形，故遠程階段廢水排放時程
，擬以平均日廢水量達 19,000CMD 時
定為遠程分界點，並已向環保單位申請
變更，環保署已於 91.11.19 環署綜字第
0910081025 號函審核通過，審查結論
如下： 
(1)廢水排放於崙尾水道及田尾水道，

其排放水質於 91 年底前，務必達到
遠程排放標準(生化需氧量：15 毫克
／公升：懸浮固體：15 毫克／公升
；總氮：15 毫克／公升；總磷：1
毫克／公升。) 

(2)應於廢水排放量達到12,000CMD後
，就開始舖設排放專管，並於廢水
排放量達到 19,000CMD 前舖設完
成。 

(3)有關委員、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所
提其他意見。 

4.如前 3.所述，目前企業投資意願低落，
又彰濱工業區放流水標準(BOD5、SS
及總氮最大限值為 15mg/l、總磷為 1 
mg/l)為國家放流水標準(BOD5、SS 最
大限值為 30mg/l，無總氮及總磷排放
標準)的一半，又因配合彰化縣政府地
方產業及環保政策，本局於該工業區劃
設金屬表面處理專業區供境內電鍍業
者進駐，降低彰化縣區域污染，因而使
鹿港污水處理廠進流電鍍廢水比例增
加，使得廢水處理費成本提高，無法吸
引廠商進駐，相對地使所在地的彰化縣
發展受到影響，故為能有效帶動地方之
經濟繁榮，本局乃依法提出將本工業區
放流水排放限值回歸國家標準之變更
申請，環保署已於 97.5.9 以環署綜字第
0970034687 號函公告同意本變更案。

5.配合法規修正調整工業區放流水排放
標準。 

九.本計畫以北十公里為台中火力發電

廠，以南約三十公里為雲林離島工業

1.環境影響調查報告請詳審查結論 3.之
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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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區，其污染重疊問題未評估，開發單

位應於本計畫核定日起二年內完成

此項污染重疊之環境影響調查。但依

據開發單位評估模擬結果，工業區於

營運時期，對當地空氣品質、海域水

質之影響屬輕微，本審查報告暫不予

承認。請開發單位於第一分期完工後

一年內即民國八十二年底，提出環境

影響調查報告，爾後每一分期均應提

出環境影響調查報告。 

2.有關台中電廠及雲林離島工業區污染
重疊問題，請詳審查結論 10.之辦理情
形說明。 

十.本計畫工業區之開發內之工業種類

尚未完全決定，污染物之排放亦多為

假設，故開發單位應於第一年之環境

影響調查報告中提出污染總量之限

制。工業區管理單位應依當地環境品

質現況及涵容能力，訂定適切之管理

辦法，送署核備。若因工業區之開發

營運，造成當地環境品質劣於國家環

境品質標準，應依法削減既有污染源

或限制污染性工業之設立。 

1.有關台中電廠及雲林離島工業區污染
重疊問題、污染總量限制問題以及工
業區引進廠商時之管理辦法訂定等問
題，本局已於 83 年 6 月納入〝彰濱工
業區空氣污染總量後續規劃報告〞中
送環保署核備。惟由於總量管制規劃
國內過去並無先例可供依循，規劃方
法爭議性較高，環保署爰於 84.5.3 邀
請學者及規劃單位召開研商會議，會
中認為推估方法仍需進一步校核。 

2. 本案經環保署 86.5.24 邀請專家學者進
行審查，決議採逐年逐區議定的方式
審核工業區之總量。87 年 12 月已針對
工業區空氣污染源申請設置及防制之
情形、背景空氣品質及相關防制工作
之現況、未來可能之設廠計畫動態走
向等內容完成「彰化濱海工業區空氣
污染總量規劃 87 年補充報告」，並於
88.5.25 送環保署審核。 

3. 88.6.28 環保署邀請專家學者審查「彰
化濱海工業區空氣污染總量規劃 87 年
補充報告」，並暫定彰濱工業區硫氧
化物總量為 19,600 公噸/年、氮氧化物
總量為 27,400 公噸/年及粒狀污染物為
5,700 公噸/年。 

十一.本計畫工業區各分區之營運，應

俟污染防治設備設置、試驗完成後

，方得為之。各項污染防治設備應

與規劃擬引進之產業相配合。 

彰濱工業區各項污染防治設施，均配合
開發計畫進度辦理設計及施工。 

十二.本計畫工業區內各污染源之廢(污
)水應納入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處

理、排放。 

目前線西區、鹿港區及金屬表面處理專區
之廢水處理廠均已完成，並正常運轉中，
符合區內各項廢(污)水應納入專用污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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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水道系統處理、排放之要求。 

十三.本計畫區內之事業廢棄物應於工
業區內處理；鄰近地區之事業廢棄
物亦應考量於本工業區內處理。除
規劃設置容量足夠之一般及有害
事業廢棄物焚化爐之外，亦應於區
內劃設廢棄物最終處置場所，上述
環保設施應另案提環境影響評估
送審。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本計畫區內之事業廢棄物應於工業
區內處理；開發初期產生之事業廢棄
物得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委託代處
理。鄰近地區之事業廢棄物亦應考量
於本工業區內處理。除規劃設置容量
足夠之一般及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
爐之外，亦應於區內劃設廢棄物最終
處置場所，上述環保設施應依「開發
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
圍認定標準」規定另案辦理。 

 
環保署 97 年 6 月 13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本計畫區內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應於
工業區內處理(依法進行再利用者除
外)，鄰近地區之事業廢棄物亦可於
本工業區內處理；除規劃設置容量足
夠之一般及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爐
之外，亦應於區內劃設廢棄物最終處
置場所，上述環保設施應依〝開發行
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
認定標準〞規定另案辦理。 
 

環保署 101 年 5 月 9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本計畫區內之有害事業廢棄物應於
工業區內處理(依法進行再利用者及
屬醫療事業廢棄物者除外)，鄰近地
區之事業廢棄物亦可於本工業區內
處理。除規劃設置容量足夠之一般及
有害事業廢棄物焚化爐之外，亦應於

1.工業局為符合廢棄物於區內處理之環
評承諾，已於線西區環保設施用地中之
〝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處理中心〞，
設置完成包括焚化處理(70 公噸/日)、物
理化學處理(60 公噸/日)、固化穩定化處
理(120 公噸/日)等中間處理及最終掩埋
處置(200 公噸/日)等設施；除供本工業
區特殊事業廢棄物之處理外，亦接收區
外之特殊事業廢棄物，可充分提供區內
及區外之特殊及有害事業廢棄物處理
處置需求。 

2.目前廢棄物清理市場係屬供過於求的
情形，再加上廢棄物零廢棄之政策趨
向，不論是本工業區內與工業區外之全
國事業機構所產生事業廢棄物的處理
問題，多已獲得有效解決；此外，區內
與區外之事業廢棄物處理設施及垃圾
焚化爐，實已形成緊密的分工合作體
系，並按市場機制自由競爭及正常發
展。本工業區開發不僅已無增加鄰近地
區廢棄物處理負擔之虞，且由於本工業
區之〝彰濱工業區事業廢棄物處理中
心〞已設置完成，反而對於中部地區特
殊事業廢棄物之妥善處理提供更多保
障。 

3.彰濱工業區開發計畫原環評審查結論
要求於區內設置一般與有害事業廢棄
物焚化爐及最終處置場所，以及對於本
工業區內的事業廢棄物應於區內處理
之限制，實已無必要，亦不符合市場經
濟原理；因此，工業局乃於 96.9.17 以
工地字第 09600733120 號函送『彰濱工
業區開發計畫審查結論 13.暨變更廢棄
物處理規劃內容對照表』至環保署審
查。 

4.環保署已先後於 96.11.12 及 97.4.15 召
開二次專案小組審查會，並通過變更審
查結論，並已於 97.6.9 經環保署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167次會議討論通
過。 

5.我國醫療廢棄物須依廢清法規定辦
理，且國內清除處理之機構設置及營運
均有嚴格管制，可有效提供國內醫療廢
棄物之處理問題。然自本處理中心設廠
之初，地方單位及民意代表即表達不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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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區內劃設廢棄物最終處置場所，上述
環保設施應依「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
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規定
另案辦理。 

意其收受醫療廢棄物，且於處理中心開
始營運後成立「中區事業廢棄物綜合處
理中心環境保護監督委員會」，該委員
會前於 100 年 8 月 30 日召開第 10001
次會議之結論第(三)點：「有關醫療廢
棄物處理於本處理中心建廠時，兩鄉已
表示堅持反對，將不會有所改變。」為
與地方合諧共生及尊重當地環境保護
監督單位表達之意見，至今該處理中心
未曾收受醫療廢棄物進廠處理，因此彰
濱秀傳醫院於本工業區內設廠後，自 97
年 4 月起委託區外之合法處理機構(日
友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日
友公司 )代為處理其產生之醫療廢棄
物，並依廢清法檢具事業廢棄物清理計
畫書及上網申報廢棄物清理情形，且於
每次完成處理後均取得日友公司開具
之事業廢棄物妥善處理紀錄文件，迄今
其醫療廢棄物之清除處理，未曾發生過
任意棄置情事。 

6.本局為能妥適解決上開問題，爰於 100
年 8 月 30 日依環境影響評估法之程序
提出本案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送環
保署審查，並分別依 100 年 10 月 18 日
及 101 年 1 月 3 日之環保署專案小組審
查會，嗣後，於 101 年 5 月 9 日經環保
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第 217次會
議審核修正通過。 

十四.海域水質與生態監測計畫中，應

就水質與生物種或量在時序之變

化作同時、同測站之對比比較，並

應就所調查之底棲生物中選定指

標生物種，選擇何種指標生物應於

第一年的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中

說明，分析其季節性變化及生物體

毒性檢測，以利判斷本計畫對海域

生態之影響。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海域水質與生態監測計畫中，應就水

質與生物種或量在時序之變化作同

時、同測站之對比比較，並應就所

調查之底棲生物群聚結構狀況，分

1. 本開發計畫施工期間環境監測調查計
畫中，海域水質與生態已依審查結論要
求，以同測站方式進行比較分析，包括
季節性變化及生物體毒性檢測（底棲生
物體內重金屬分析）。 

2.有關指標生物訂定方面，由於施工期間
環境監測之水質調查結果，並未呈現出
因施工而造成水質特殊之變化、彰濱工
業區僅少數廠商營運，無大量工業污染
物排放，因此環境因子(污染物質)之對
象不明，無法訂定指標生物種類；彰濱
工業區附近因不得從事底拖網漁業，無
法由經濟漁獲角度訂定指標生物種
類；彰濱工業區附近海域屬熱帶性海
域，生物種類岐異度大，優勢生物種類
並非每次採樣每測站皆可採得，且無法
瞭解優勢生物種對污染之敏感度，難以
決定指標生物；其他方面考量訂定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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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其季節性變化及生物體重金屬檢

測，以利判斷本計畫對海域生態之

影響。 

生物均有實際困難。 
3.承 2.所述，欲於彰濱海域選取指標生物
種，尚有實質之困難。目前採取較具積
極意義之替代性作法，係以各測站底棲
生物群聚結構狀況之改變，來判別環境
因子之影響程度。利用學理基礎穩固之
生物參數如種類、密度、相似度、歧異
度等指標加以比較分析，亦即係著眼於
底棲生物區域性及一致性的改變程
度，來判別彰濱工業區施工期間對海域
生態之影響。且現階段之底棲生物背景
資料建立將持續進行，以便未來工業區
全面營運後繼續追蹤。 

4.本局目前係依據環保署核定之審查結
論繼續辦理監測工作，103 年第 2 季之
監測結果說明如下： 
(1)浮游植物 

本年度第二季(103 年 5 月)於彰
濱工業區附近沿岸海域八測站之浮
游植物，在種類組成方面，共發現矽
藻 24 種以上、及渦鞭毛藻 2 種，共
26 種以上浮游植物。八測站平均豐
度為 237,100 Cells/L，優勢藻種以矽
藻之角毛藻屬、盒形藻屬、及海鍊藻
屬為主; 豐度上以測站 S4-10 最高，
而 6-20 測站豐度最低。各測站發現
之種類介於 8-19 種，而種歧異度指
數方面，指數介於 1.93 至 3.16 之間。

(2)浮游動物 
本年度第二季（103 年 5 月）浮

游動物之平均豐度為 14637 ± 7325 
ind./100m3，較去年同時期（9032 ± 
3882 ind./100m3）略高一些。本季近
遠岸間之差異不大，除了最北邊的測
線 2 外，一般來說，遠岸測站之豐度
略高於近岸測站，且測線 6 之豐度明
顯高於其他三條測線；各測站中，以
遠岸測站 6-20 豐度最高，為 25538 
ind./100m3，最北邊之遠岸測站 2-20
豐度最低，為 4597 ind./100m3。本季
浮游動物之前 6 個主要優勢類群依
序為哲水蚤（Calanoida，41.09%）、
劍水蚤（Cyclopoida，22.19%）、魚
卵（Fish eggs，12.99%）、尾蟲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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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cularia，10.58%）、枝角
類（Cladocera，2.38%）及蟹類幼生
（Crab zoea，1.83%）。由主成分分
析結果，可將近遠岸測站分為兩個不
同的群聚，可見近遠岸之浮游動物豐
度及類群組成明顯不同。此外，進一
步觀察兩個測站群各測站的變異情
形，發現近岸群中測站 6-10 距離測
站 2-10、4-10 及 8-10 較遠，而遠岸
群則是測站 2-20、4-20 與測站 6-20、
8-20 分別落在群聚的兩端，可見調
查海域南北邊之浮游動物豐度及類
群組成亦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浮游動
物豐度與海水溫鹽度之相關性方
面，本季之浮游動物豐度與溫度無相
關性（P = 0.667），與鹽度（P < 0.05）
成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R）分別
為 0.10 及 0.69。 

 (3)亞潮帶底棲生物 
103 年第二季(103 年 5 月)亞潮

帶底棲生物群聚 8 個測站所採集到
74 種 6253 個生物個體的底棲生
物，優勢種為海錢 (Dendrasteridae 
sp.)、馬珂蛤 (Mactra sp.)及細紋織
紋螺 (Zeuxisc Caelatus)。與前十
四年（89~102 年）同期之比較，物
種數為歷年次高，而個體數則在歷年
的變動幅度內。若以能表示生物群聚
穩定程度的歧異度來觀察，將 8 個測
站的資料合併計算所得之歧異度，
103 年 10 月為 2.272，也在歷年的變
動幅度內。在相似度的分析方面，整
體而言 8 個測站大致上符合底棲生
物群聚隨著深度的不同而分佈的情
形。 

 (4)潮間帶底棲生物 
103 年第二季(103 年 5 月)於潮

間帶 4 測站所採獲的生物種類計有
節肢動物、軟體動物及星蟲動物，共
3 大類 10 科 14 屬 15 種，共 395 個
生物個體。其中物種數百分比節肢動
物佔了 40%，而軟體動物則佔了
53.3%，星蟲動物佔了 6.7%，而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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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方面則以軟體動物較多，佔總數的
89.4%。由群聚分析中得知，此四測
站大致分為兩個類群，測站 4 與測站
6 較為相似，另外測站 2 和測站 8 之
間亦較為相似，同一測站內於沙地區
域採集到的生物組成和礁岩地形的
生物有明顯不同，全區整體生物族群
分布大致依循前述之概況，惟今年本
季的群聚圖形中，似乎有在前述 2
大族群間再分立為次族群的情形，值
得持續觀察其族群變化的狀況。若和
去年同季（13 種，578 個個體數）比
較之，本年度調查所獲得的個體數較
去年少，採獲物種數則更多。 

(5)生物體重金屬 
2014 年第二季於彰濱工業區潮

間帶選擇 4 個測站（2-00、4-00、
6-00、8-00），採取生物樣本 12 件
進行生物體重金屬含量分析，分析項
目包括銅、鉛、鎘、鋅。 

2002至 2014年度第二季短指和
尚蟹體內僅有鉛含量有顯著差異。短
指和尚蟹體內銅含量均值最高值出
現在 2008 年；鉛含量均值最高值在
2011 年；鎘含量均值較高值出現在
2004 與 2007 年；鋅含量均值較高值
則出現於 2008 年。 

2004至 2014年度第二季漁舟蜑
螺體內僅銅含量受年度因子影響有
顯著差異；鉛、鎘及鋅含量受年度及
測站因子的影響有交互作用，故無法
進一步探討。漁舟蜑螺體內銅均值最
高值出現在 2008 年；漁舟蜑螺體內
鉛均值較大值出現在 2007 與 2012
年；鎘含量均值最高值在 2007 年；
鋅含量均值最高值則是 2008 年較
高。 

2002 至 2014 年度第二季測站 2
與測站 8 的短指和尚蟹體內銅與鎘
含量有顯著差異。銅含量均值為測站
2 高於測站 8，此現象為該區之常態。
2004至 2014年度第二季測站 4與測
站 6 之漁舟蜑螺體內銅含量並無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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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差異；鉛、鎘及鋅含量受年度及
測站因子的影響有交互作用，故無
法進一步探討。漁舟蜑螺體內鎘含
量測站 4 的均值大多數較測站 6
高，此現象為該區之常態。 

十五.本計畫開發將使特有資源「猴蝦」

賴以生存之灘地局部消失，開發單

位應請專家事先妥善規劃保育區

，並持續監測。 
環保署 89 年 5 月 17 日公告修正審查結

論內容： 
本計畫開發將使特有資源「猴蝦」賴

以生存之灘地局部消失，開發單位應

於區內規劃、營造棲息地，並持續監

測。 

1.本局已於 91 年度開始，專案委託海洋
大學海生所黃將修教授進行螻蛄蝦棲
地規劃工作，就工業區範圍內設置螻
蛄蝦棲息地之可行性，進行規劃研究。

2.調查評估可知於田尾水道、永安水道
、吉安水道、崙尾水道及鹿港水道附
近測站其螻蛄蝦族群密度較高，衡量
其族群分布範圍、螻蛄蝦形質測量以
及底質環境等因素，此五個測站區域
皆可做為螻蛄蝦棲息地保留區規劃之
選擇。 

3.考量近五年各站之族群密度狀況，目
前最適合之螻蛄蝦棲息地包括吉安水
道、崙尾水道及永安水道等三處測站
，惟吉安水道與崙尾水道二測站之族
群密度並不穩定，且螻蛄蝦在此二測
站可生存之範圍有限，極易受環境變
化影響而改變，因此，最有可能營造
成為螻蛄蝦棲息地之地區為永安水道
測站附近。 

4.本計畫 96.12 已於彰濱工業區之永安
水道營造螻蛄蝦棲息地，營造之範圍
自永安水道北側沿西側之堤防向南延
伸，北至南 1,020m，西至東 120m，其
核心區範圍為 1,000m × 100m，另設置
圍籬、監視崗哨及告示牌等，並完成
改善報告送環保署核備，環保署已於
97.4.1 以環署督字第 0970023575 號函
同意備查。本局已依據所提改善完成
報告內容切實執行棲息地管理及監測
計畫。 

本季(103 年第二季)調查結果顯
示，各測站中，第二(線西北側)、第九
(吉安)及第十(崙尾)測站未發現螻蛄蝦
分布。其餘測站皆有螻蛄蝦棲息且多
數在正常變動範圍。各測站調查狀況
簡述如下: 
(1) 伸港-本季族群密度調查顯示族群

量略為增加，未有太大變動。 
(2) 線西區北側-本季未發現螻蛄蝦分



一、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及辦理情形 

O:\PROJECT\7220C\環境監測\103 年 Q2\7220C 一.審查結論.docx  

 

13

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審查結論 辦  理  情  形 
布，本測站族群量原本即低。 

(3) 福寶漁港-本季數量與上季接近，仍

為低密度分布，並無異狀。 
(4) 大同第一農場外 -本季較上季略

低，變化不大，仍維持低密度分布。

(5) 漢寶-此測站原本族群量低，前幾季

有緩緩增長的趨勢，上季至本季仍

增加中。 
(6) 新寶北 -前幾季族群成長幅度頗

大，上季至本季則顯示略為減少。

(7) 永安水道西側 -原保留區測站之

一，目前已先行規劃保護作為棲地

保留區；上季至本季皆略減。 
(8) 鹿港區南側-原保留區測站之一；97

年至98年第三季未發現螻蛄蝦族

群，98第四季重新記錄到族群分

布，後至本季皆維持極少數量分

布，變化不大。 
(9) 吉安水道-原保留區測站之一；97

年各季呈現族群漸減，98至100年
第二季超過二年未發現螻蛄蝦族

群分布，第三季重新發現螻蛄蝦棲

居並漸漸增加，101年第四季開始

減少至102年已無螻蛄蝦棲息。 
崙尾測站-原保留區測站之一；鄰

近吉安水道，97 年第二季開始至 100
年未發現螻蛄蝦族群，100 年第三季開
始出現螻蛄蝦棲息並迅速擴張，但 101
年第四季開始減少，同吉安水道測站
，102 年至本季已無螻蛄蝦棲息。 

十六.依法規定用水標的之順序，工業

用水在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

之後。本工業區需水計畫雖已獲台

灣省自來水公司承諾全力配合提

供，但由開發單位所提資料顯示水

源部份與雲林離島工業區內用水

相衝突尚無法判斷水資源是否充

足。開發單位應於六輕計畫檢討用

水問題時，一併檢討本計畫之用水

，主管機關應就當地公共給水、灌

溉用水及本工業區用水再做整體

規劃。 

1. 有關彰濱工業區各階段之用水量已完
成專案報告送台灣省自來水公司，台
灣省自來水公司並於 80 年 8 月 13 日
以 80 台水企字 23592 號函本局表示願
意全力配合提供用水。 

2. 依據經濟部本局 81.2.11 邀集經濟部水
資會、台灣省水利局、台灣自來水公
司、彰化縣政府等單位研商彰化濱海
工業區水源供應規劃等有關事宜會議
結論，台灣中區水資源開發規劃由省
水利局（現經濟部水利署）負責，至
於公共用水或工業用水則由自來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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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1  線工南一路空氣品質測站 照片 1.3-2  大同國小空氣品質測站 

  

 照片 1.3-3  大嘉國小空氣品質測站 照片 1.3-4  水產試驗所空氣品質測站 

照片 1.3-5  漢寶國小空氣品質測站 照片 1.3-6  工業區服務中心空氣品質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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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7  噪音振動交通量測站 1          照片 1.3-8  噪音振動交通量測站 2 

【西濱快速道路與 2號連絡道】               【西濱快速道路與 3 號連絡道】 

      

      
   照片 1.3-9  噪音振動交通量測站 3         照片 1.3-10  噪音振動交通量測站 4 

【海埔國小】                  【台 17 省道與 5號聯絡道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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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3-11  伸港區 放乾魚塭提供了水鳥

暫時棲息(高蹺鴴)。 
照片 1.3-12  伸港區 台灣招潮蟹濕地 漲

潮前水鳥群集情況。 

照片 1.3-13  崙尾區 礫石草叢環境吸引燕

鴴在繁殖。 
照片 1.3-14  漢寶區 一隻還自澳洲的大濱

鷸在放乾漁塭停棲情況。 

照片 1.3-15  漢堡區內陸 福寶生態園區水

鳥停棲情況。 
1.3-16  漢寶區 鷸鴴科水鳥於漲潮後，水鳥

飛進魚塭堤岸的情形。 
  

2014/05/15 2014/05/15 

2014/05/15 2014/04/13 

2014/06/18 201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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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3-17 螻蛄蝦伸港測站            照片 1.3-18 螻蛄蝦線西區北側測站 

 
 
             
 
 
 
 
 
 
 
 

     照片 1.3-19 螻蛄蝦福寶漁港測站       照片 1.3-20 螻蛄蝦大同第一農場外測站 

 
 
          
 
 
 
 
 
 
 
 

      照片 1.3-21 螻蛄蝦漢寶測站            照片 1.3-22 螻蛄蝦新寶北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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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1.3-23 螻蛄蝦永安水道西側測站         照片 1.3-24 螻蛄蝦鹿港區南側測站 
 
 
           
 
 
 
 
 
 
 
    照片 1.3-25 螻蛄蝦吉安水道測站            照片 1.3-26 螻蛄蝦崙尾水道測站 
 
 
 
 
 
 
 
 
 
 
        照片 1.3-27 螻蛄蝦野外近照           照片 1.3-28 螻蛄蝦當地漁民捕捉方式 

103.06.22 103.06.22

103.06.2310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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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施工及營運期間空氣品質監測站位置圖 

 

線工南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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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約15公尺，附近環境以農田為主，若有露天燃燒乾稻草及廢棄物情形時，

易為空氣污染物來源，南側有零星住家分布，屬於地勢平坦之開闊地。此

外，本測站之西方及南方約500公尺處，之前有公共工程施工及地下道工

程穿越台17省道，目前已完工；另學校操場之砂質裸露地，於風大時易引

起揚塵。 
(3) 大嘉國小 

本測站距離縣138號道路約20公尺，其北側附近有較大型之工

廠，周邊亦有零星工廠分佈，其煙囪排放為主要空氣污染物來源，其餘環

境多為農田及住家，地形平坦。 
(4) 水產試驗所 

本測站原設置於省水產試驗所內之第二研究大樓旁，93年9月
份起因原測點施作大樓改建工程為期一年，故移至第二研究大樓後側距台

17號省道約380公尺，附近環境大多為魚塭之沿海地區，屬於開闊平坦之

地形。由於水產試驗所測站之四周多為魚塭分佈，當魚塭進行底部曝曬時，

其乾涸塵土乃成為懸浮微粒污染來源之一。 

● 營運期間 
(1) 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 

本測站位於彰濱工業區鹿港區已完成造地之東區，距離該服務

中心旁之鹿工路約25公尺，其西側遠處先前停工之秀傳醫院工程現已恢復

施工，東側則為海埔新生地，附近環境為開闊平坦之地形。本測站因位於

新造地區域，四週之環境除柏油道路外，皆為未舖面之砂土地，故當天氣

乾燥時易造成風起塵揚，乃為其懸浮微粒之主要污染來源。 
(2) 漢寶國小 

本測站距離縣143號道路約250公尺，可連接至台17號省道，附

近大多為田園，地勢平坦開闊；北側附近有零星工廠分佈，偶爾可見附近

稻田露天燃燒，產生煙塵影響測值情形。 

上述六處監測站中，線西施工區及彰濱工業區服務中心兩處測站因

靠近海邊，且位於工業區內已完成造地之區域，其監測結果係代表工業區

內於施工期間之空氣品質狀況，其餘各測站則可反應一般區域不同鄉鎮之

空氣品質現況。此外，由於各測站大多位於施工車輛運輸必經之要道附近，

故亦可反應施工期間交通運輸對空氣品質之影響。  
2.噪音、振動及交通量 
沿台 17 省道及工業區主要出入道路附近，選定四個測站，包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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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快與 2 號連絡道交叉口（伸港）、台 17 省道與縣 138 交叉路口（線西）、

海埔國小（鹿港）及 5 號連絡道路與台 17 省道交叉路口（鹿港），各測

站位置詳圖 1.4-2 所示，並分別說明如下： 
● 施工期間 
(1) 西濱快與2號連絡道交叉口測站 

本測站係設於西濱快速道路台61省道與2號連絡道交叉口，由

伸港經由二號連絡道往彰濱工業區前與西快台61省道路口，本測站所臨之

台61省道為一雙向中央分隔之四線快速道公路，二側並有各二線之側車道，

鄰近地區建築物與住家並不多；其主要之背景噪音及振動為台61省道及2
號連絡道路進出彰濱工業區之車輛所產生之交通噪音及振動量。依彰化縣

政府之噪音管制區分類，屬第三類管制區緊臨8公尺(含)以上道路地區。 
(2) 西濱快與3號連絡道交叉口測站 

本測站係設於西濱快速道路台61省道與3號連絡道交叉口，由

和美鎮經由3號連絡道往彰濱工業區前與西快台61省道路口，本測站所臨

之台61省道為一高架雙向中央分隔之四線快速道公路，二側並設平面二線

之側車道，鄰近地區建築物與住家並不多；其主要之背景噪音及振動為台

61省道及3號連絡道路進出彰濱工業區之車輛所產生之交通噪音及振動量。

依彰化縣環境保護局之噪音管制區分類，屬第三類管制區緊臨八公尺(含)
以上道路地區。 

(3) 海埔國小測站 
本測站設於海埔國小北邊之派出所門口旁空地，緊臨台17省道，

往南可通往鹿港，往北則接線西、全興；台17省道可銜接整個彰化沿海各

鄉鎮鄰近之各工業區，故該道路大型車所佔比例相當大，其對噪音及振動

品質之影響不小。此外，本測站所臨之台17省道為雙向無中央分隔之四線

道公路，依彰化縣政府之噪音管制區分類，屬第二類管制區緊臨8公尺(含)
以上道路地區。 

● 營運期間 
(4) 5號連絡道路與台17省道交叉路口測站 

本測站於82年度及83年度係設在〝榮工處鹿港施工所〞前，於

84年度乃西移至台17省道與５號連絡道路之交叉口附近，其主要之背景噪

音及振動為台17省道及經由5號連絡道路進出彰濱工業區之車輛所產生之

交通噪音及振動。台17省道於本區段為中央分隔之雙向四線道公路，依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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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施工期間噪音振動及交通量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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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縣政府之噪音管制區分類，屬於第三類管制區緊臨8公尺(含)以上道路地

區。 

3.鳥類 

調查地點之選定係於彰化濱海工業區內及其附近沿岸地區選取六

處適當地點進行現地調查，其中工業區外圍兩處為包括北側住都處所規劃

伸港遊樂區之水鳥公園預定地和南側福興鄉漢寶區，工業區內四處包括線

西區、海洋公園區、崙尾區及鹿港區。各區之調查範圍如圖 1.4-3 所示。

茲將各監測區域之背景環境分述如下： 

● 施工期間施工期間 

(1) 伸港遊樂區水鳥公園預定地（以下簡稱伸港區） 

本區位於彰濱工業區北側，大肚溪口以南。全區環境主要為潮

間灘地和養殖魚塭。區內廣大的海岸河口潮間灘地孕育非常豐富的底棲生

物，為鷸鴴科等涉禽主要的覓食區，養殖魚塭可供燕鷗科、鷺科和鴨科鳥

類覓食，不定時放乾的魚塭亦提供鷸鴴科等涉禽良好的覓食和棲息的環境。

本區主要監測地點有二，一為省農林廳所規劃的水鳥自然公園預定 

地，一為省環保處所規劃的垃圾壓縮填海區。掩埋場區工程在88年6月初

即已停工，不過當地環境因隔離水道的設立，而與以往有差異。 

(2) 線西區慶安水道西側河濱公園（以下簡稱線西區） 

本區位於伸港區以南，工業區線西區內已完成抽砂造地之區域，

造地前環境主要為廢棄魚塭，抽砂回填後形成礫石地，是此區主要的環境

類型，部份較早完工之區域則漸漸形成草生地或栽植防風林，並已開始設

立工廠。原魚塭環境消失使一些以鴨科為主的水鳥失去覓食地而不再出現，

而礫石地及部份草生地的形成則提供了鷸鴴科等鳥類於漲潮時的棲息環

境，以及小燕鷗、東方環頸鴴等鳥類繁殖的環境，但由於工程進行造成環

境變化劇烈，因此此區鳥類分布變動極大，族群很不穩定。礫石地和草生

地、木麻黃防風林以及慶安水道西側河濱公園等環境亦吸引許多像紅鳩、

小雲雀等陸鳥活動，慶安水道上為目前水鴨渡冬時棲息的環境，水道旁的

防風林則偶有鷺科鳥類覓食、棲息與繁殖。西側靠海堤防外圍抽砂進行填

海造地的工程已完成部份區段的築堤工程。 

(3) 海洋公園南側海堤（以下簡稱海洋公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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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 施工及營運期間鳥類監測站位置圖 

 

 



O:\PROJECT\7220C\環境監測\103 年 Q2\7220Cchap1.docx 1 - 22

本區位於工業區線西區和崙尾區相接處，為一因突堤效應堆積

而形成的潮間灘地，由於面積不大，且土質粒徑較大、有機質含量不高，

可提供水鳥覓食的底棲生物量不多，所以並不能成為主要的覓食區。自北

堤築起之後，灘地上的地貌明顯有了不小的改變，北堤以西的灘地大多因

海潮的作用力下而沖刷掉，整個灘地在退潮後只剩下兩道堤防中間的區域。

除了退潮後露出的灘地變小外，底質的環境與底棲生物也有了些許的改變。

雖然環境改變了，但因地形與漲潮後仍可留有灘地的關係，常能吸引大量

鷸行鳥科水鳥在漲潮期間休息，最近可能因為北堤以北抽砂填海的因素，

造成漲潮期間的灘地有越來越小的趨勢。已於89年底完成南面賞鳥牆的設

置，提供了一賞鳥平台與解說的服務。 
(4) 崙尾西側海堤（以下簡稱崙尾區） 

本區位於工業區崙尾區內已完成抽砂造地之區域，主要為礫石

地、草生地和木麻黃防風林，環境類似線西區，礫石地和草生地提供了水

鳥於漲潮時的棲息地，也會有小雲雀等陸鳥出現。本區鳥類族群變得比較

少，環境變化亦大，鳥類族群並不穩定。 

● 營運期間 
(1) 鹿港北側海堤區（以下簡稱鹿港區） 

本區位於工業區鹿港區內抽砂造地之區域，環境與線西區、崙

尾區相似，已完成造地之區域主要為礫石地、草生地和木麻黃防風林與正

在興建或已開始營運的工廠廠房，還有貫穿其中的一些小水道，較多陸鳥

和小白鷺於此活動。而進行抽砂造地之區域則完全為礫石地，漲潮時常有

鷸行鳥科等涉禽於此休息，但此區環境變化亦大，鳥類族群不穩定。另外

本區東側的吉安水道南段，於退潮期間河道露出灘地時，常吸引一些水鳥

在此聚集覓食。水道外圍也有一些魚塭與水田的環境，提供了鳥類的棲

息。 
(2) 福興鄉漢寶區（以下簡稱漢寶區） 

本區位於彰濱工業區南側，福興鄉漢寶溪兩旁。區內棲地環境

多樣化，主要為農地、草生地、魚塭、潮間灘地和垃圾掩埋場。退潮時潮

間灘地提供大量水鳥覓食，漲潮時，水鳥則聚集在魚塭旁的土堤上，其它

如垃圾掩埋場和內陸魚塭、農地與乾濕草澤則也提供了部份讓水鳥上岸休

息的棲地，內陸魚塭、農地亦提供豐富的食物吸引大量的鳥類在此覓食。 

4.螻蛄蝦本調查範圍由大肚溪口至濁水溪間，依距離及交通可達之

地點分別設置 10 個測站，測站位置詳見圖 1.4-4。各測站之地形與螻蛄蝦

調查密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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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4 施工及營運期間螻蛄蝦監測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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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期間 
(1) 第 1 測站（伸港）：位於伸港鄉什股村一段海堤外側，為一大

片廣闊平坦之沙泥灘，漲退潮高低潮線相差約 4,000 公尺，早期螻蛄蝦洞

口密度頗高，有多位漁民在此捕捉螻蛄蝦。本實驗室長期監測與觀察的結

果顯示，此處螻蛄蝦有減少之趨勢，此站調查之距離為自岸邊起量測至離

岸 2,000 公尺為止。 
(2) 第 2 測站（線西區北側）：原為福寶北堤現改至線西區北側，

為棲地保留區預定地之一﹔此測站位於線西工業區北端警衛檢查站旁，沿

岸停靠有少數舢舨船隻，因緊鄰一潮溝無法垂直沿岸調查，改以沿著沿岸

橫向分布調查。 
(3) 第 3 測站（福寶漁港）：由福寶分駐所下，有牛車路可抵至寬

平的潮間帶(>3,000m)。漁民多在此養殖牡蠣、二枚貝類及停放機動竹筏，

螻蛄蝦棲息密度低。 
(4) 第 4 測站（大同第一農場外）：潮間帶廣闊超過 3,000 公尺，

亦有牛車路可抵。距離堤防約五百公尺內偶有發現螻蛄蝦但數量不多。此

站地理環境與其北側福寶漁港站及南側漢寶站的地形環境相似。 
(5) 第 5 測站（漢寶）：位於彰化農場海防哨外側，沙泥混合底質，

漲退潮海岸線相差約3,000公尺，但86年海岸築堤已向外延伸約400公尺，

唯在近岸處仍經常有漁民捕捉螻蛄蝦，數量普通。 
(6) 第 6 測站（新寶北）：位於新寶海埔新生地西北海堤外側，岸

邊為沙泥底質，不時有施工，離岸約 50 公尺處為一寬淺灘，淺灘過後為

大片沙泥地。於 85 年度調查發現有大量螻蛄蝦棲息，而 86 年時數量已減

少，87 年度起平均密度開始有增加的趨勢。本測站常有漁民利用抽水幫浦

沖水方式大量捕捉螻蛄蝦。 
● 營運期間 
(1) 第 7 測站（永安水道）：此站原為新寶南測站現改至永安水道

西側，為棲地保留區預定地之一﹔此站位於線西工業區南端大型水塔附近，

自線西水道與永安水道交界處起沿著永安水道西側向南進行調查，亦採平

行沿岸調查，有少數漁民在此地捕捉螻蛄蝦。 
(2) 第 8 測站（鹿港區南側）：此站原為新寶南測站現改為鹿港區

南側，為棲地保留區預定地之一﹔此站位於鹿港工業區內南側，位於河道

旁無法做垂直沿岸調查改以沿著沿岸橫向分布調查。 
(3) 第 9 測站(吉安水道)：87 年度第三季新增測站，位於鹿港灣北

側，雖在工業區內，為偏泥底質，在水道近岸處有漁民養殖牡蠣，密度甚

高。螻蛄蝦主要於靠岸處，數量頗多，為棲地保留區預定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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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10 測站（崙尾水道）：本站為隨機採樣站，與吉安水道相鄰，

地形亦相似，底質為沙泥底質。螻蛄蝦主要分布在靠岸處，密度頗高，為

棲地保留區預定地之一。 
5.河川及排水路水質 
河川及排水路水質之測站共 8 站，本季採樣的測站實測座標表詳見

附表 III.7-1，採樣位置圖則請參考圖 1.4-5。 
6.隔離水道水質 
本季於田尾水道、吉安水道、崙尾水道及永安水道共設置 6 測站，

採樣的測站實測座標表詳見附表 III.7-1，採樣位置圖則請參考圖 1.4-5。 
7.海域水質及底質 
本季於斷面二、斷面四、斷面六、斷面八等四條斷面，分別於水深

5、10、15、20 公尺處共設置 16 測站，底質則設置 11 測站，採樣的測站

實測座標表詳見附表 III.9-1，採樣位置圖則請參考圖 1.4-5。 
8.海域生態 
浮游動物、浮游植物及亞潮帶底棲生物，於斷面二、斷面四、斷面

六、斷面八等四條斷面，分別於潮間帶及水深 10 公尺、20 公尺處設置 8 
測站；而潮間帶底棲生物及生物體重金屬則於潮間帶沿岸區 5 公尺等深線

共設定 4 個採樣測站。採樣位置圖則請參考圖 1.4-5。 
9.海域地形 

(1) 全區域地形水深測量範圍 
全區域地形水深調查範圍南北各以海尾村西側及大肚溪出海

口為界(如圖1.4-6)，長約27公里，寬迄西向海水深-25 m等深線，實際現場

量測時則通常向外海測至水深-25m以外，測線規劃線西至鹿港區間海域每

100公尺一條測線，其餘區間海域每200公尺一條測線。 
(2) 抽砂區細部地形水深測量範圍(93年度起暫停實施) 

進行抽砂工作期間，每年於抽砂前、後進行細部地形測量，針

對抽砂區細部地形測量測線規劃，測線規劃每100公尺一條測線，無抽砂

時，抽砂區細部地形水深測量則暫停實施，歷年抽砂區及細部地形水深施

測位置如圖1.4-7所示。本計畫自91年起即無進行抽砂工程，故此項地形加

密施測計畫自93年起即暫停實施。 

10.海象 
定點海潮流調查：本季海流儀錨碇點位為 THL3、CH7W，相關位

置如圖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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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5  彰濱工業區 103 年度開發期間河川及排水路、隔離水

道與海域水質(含底質)監測點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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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6  海域地形水深調查範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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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7  抽砂區細部地形施測範圍及歷年主要抽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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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8  彰濱工業區海象現場調查測站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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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漁業經濟 
計畫區所在地附近海域、陸域及相關的漁會、漁市場與養殖地點。 
 

1.5 品保/品管作業措施概要 

1.5.1 空氣品質 
1.現場採樣之品保/品管 

(1) 樣品採集及樣品輸送 
根據標準操作程序之要求，本次監測所規範之採樣工作及

制定之採樣流程，乃是依樣品之保存性質不同而採取不同品保執行要求，

茲敘述如下: 
高量採樣法中，濾紙於採樣及樣品輸送期間所受之保護為

品保工作重點之一。於採樣時，須確實記錄高量採樣工作中之各項數據(如
流量、採集時間等)，並於樣品之輸送過程中，確保濾紙樣品之完整性。

濾紙樣品破裂，若為採樣期間，則重新採樣；若為採樣結束，仍能完整收

集碎片，則乾燥稱重，否則重新採樣。 
(2) 樣品之交接與轉登程序 

採樣結束時，樣品由採樣人員攜回實驗室後，交與樣品管

理員進行轉登錄工作，此時樣品管理員應確實檢視樣品是否完整，並隨時

依突然(或不良)狀況之發生向主管報備。 
2.分析工作之品保／品質 

(1) 氣狀污染物之分析 
a.儀器之穩定度查驗﹑與暖機作業。 
b.進行每日之零點及全幅校正。 
c.分析人員之採樣執行與分析工作。 
d.分析結果交由樣品管理人員登錄後辦理資料彙整。 

(2)高量採樣濾紙分析 
濾紙分析分為兩階段，即採樣前之濾紙準備及採樣完成後

之濾紙量稱工作；稱重前，濾紙皆應先置於乾燥器內48hr以上，使之乾燥

後，再移於恆溫、恆溼之電動天平內進行稱重分析。 
3.儀器維修項目及頻率 
本監測計畫空氣品質儀器儀器設備保養維修程序及其頻率，

詳如表1.5.1-1所示，並分述如下。 

(1)氣狀污染物之各分析儀進行分析工作前，必須經過暖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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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之工作，而分析儀之暖機時間約需1至2hr以上，並觀察其操作參數是

否合於範圍內，於暖機結束後進行儀器查核校正；每次校正工作是以每日

零點及標準查驗濃度校正。 
(2) 高量採樣之校正工作進行乃以環檢所公告之小孔流量校正

法來進行。校正頻率以更換碳刷或清洗流量計後進行校正工作，原則上約

為每季安排執行；另每工作日前、後，需以小孔流量計進行流量查核。 
4.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的公告之周界測定法則中，公

告空氣中粒狀污染物測定法 -高量採樣法 -95年11月1日環署檢字第

0950086772號公告、貝他射線衰減法 -89年11月30日 (89)環署檢字第

0071416號公告。而各分析項目則依據空氣中氮氧化物自動檢驗方法-96年

4月3日環署檢字第0960023890A號、二氧化硫自動檢驗方法-94年11月4日
環署檢字第0940088984號、一氧化碳自動檢驗方法-101年12月20日環署檢

字第1010115438號公告及臭氧自動檢驗方法-95年5月11日環署檢字第

0950037724號公告執行檢測，詳如表1.5.1-2所示。 
5.數據處理原則 
粒狀污染物測定方面必須計算得濾紙之平均重量，採樣之平

均流量及粒狀污染物之濃度。氣狀污染物方面則需計算各樣品逐時濃度之

平均值，最大、最小值及標準偏差。 
經由連續採樣完成後之分析數據，儲存於資料記錄盒內，並

經由電腦彙整處理，轉取於磁片或電腦記憶單元中，並隨樣品接收及運送

作業，遞送品保品管組進行數據審核程序，並追蹤品保品管要求目標是否

達到其可信數據於一小時內足45分鐘時，即為可使用之該小時數據；每日

數據完整性之百分比超過87％時，則該日數據即為可使用數據。 
在統計評估方面，則必須求得各季各時段(小時值、8小時值、

24小時值、日平均值及月平均值)之平均值(有效位數表示依據中華民國97
年 7月 31日環檢一字第 0970002943號函及 99年 3月 5日環檢一字第

0990000919號函修正)，再和行政院環保署所公告之現行標準比較，資料

確認之重點乃針對不合理之數據予以確認說明，並註明其處理結果。 
1.5.2 噪音 

1.儀器維修校正項目及頻率 
其準確性之建立可分為電子式校正及標準音源校正兩種,校

正頻率分別為每工作日執行之，詳如表1.5.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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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1 本監測計畫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儀器維修校正情形 
 

儀     器 項    目 頻     率 

一氧化碳分析儀 
零點校正 
全幅校正 

每工作日前 

二氧化硫分析儀 
零點校正 
全幅校正 

每工作日前 

氮氧化物分析儀 
零點校正 
全幅校正 

每工作日前 

臭氧分析儀 
零點校正 
全幅校正 

每工作日前 

高量採樣器 
流量校正 
流量查校 

每雙工作月 
每工作日前、後 

噪音計 
電子式音源校正及 
音位校正器校正 

每工作日前、後 

振動計 電子式振動校正 每工作日前、後 

表 1.5.1-2 本監測計畫空氣品質、噪音、振動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檢測項目 檢 測 方 法 儀器偵測極限 

CO 紅外光吸收光譜法(NIEA A421.12C) 0.1 ppm 
SO2 紫外光螢光法(NIEA A416.12C) 1 ppb 
NO2 化學發光法(NIEA A417.11C) 1 ppb 
O3 紫外光吸收光譜法(NIEA A420.11C) 2 ppb 

TSP 高量採樣法(NIEA A102.12A) 0.25μg/m3 
PM10 貝他射線衰減法(NIEA A206.10C) 1μg/m3 
PM2.5 手動採樣法(NIEA A205.11C) 1.25μg/m3 

噪音 環境音測量方法 
NIEA P201.94C 30dB(A) 

振動 振動位準測定法 
NIEA P204.90C 30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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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計於使用前後均需執行內部校正及外部校正，內部校正

為噪音計自我測試，確認符合校正值，方可進行外部校正。使用聲音校正

器執行外部校正,聲音校正器需每年送校，其校正值約為94dB(A)。噪音計

容許誤差值應為±0.7dB(A),且前後兩次之容許誤差值應為±0.3dB(A)，若

超出容許誤差值,則需送廠維修。 
聲音校正器校正是利用揚聲器方式進行噪音計之音源校正,本

實驗室使用Cirrus CR513A型及RION NC-74型聲音校正器,並依循國家檢

校體系,每年定期送校至可追溯度量衡國家標準實驗室或其他相當機構進

行校正,容許誤差值若超出範圍,則需送廠檢修。 
2.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本實驗室使用RION NA-28、NL-31、NL-32、NL-52型精密積

分噪音計,符合CNS-7129規定之標準, 使用NIEA P201.94C之規定方法進

行噪音量測,主要使用頻率範圍(20HZ~12.5kHZ)內之容許誤差值需小於±

0.7dB，詳如表1.5.1-2所示。 
3. 數據處理原則: 噪音之監取時距均為1秒，每小時監測數據為

3600組，每小時數據完整性必須大於85%，才可視為有效小時紀錄值，每

日監數據完整性必須大於90%，其計算方式如下: 
 

                       24hr－無效小時紀錄值 
每日完整性百分比＝                             ×100﹪ 
                               24hr 

1.5.3 振動 
1.儀器維修校正項目及頻率 
其準確性之建立可藉由電子式校正及振動校正兩種方式來確

認，如表1.5.1-1所示。 
電子式校正為振動計內部電子訊號感應之校正,在每次現場

量測之前後均需執行,其容許讀值應在±1dB,若超出容許值,則需進行振動

校正,以確定振動計是否需送廠維修。 
振動校正為每年定期送校至度量衡國家標準實驗室進行標準

追溯,容許誤差值±1dB,超出此誤差容許值則需送廠維修。 
2.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本實驗室使用之振動計是符合 JIS C1510標準，為RION 

VM52A、RION VM53A型之振動計，並參照NIEA P204.90C之規定方法進

行振動量測，主要使用頻率範圍(1~90HZ)內的容許誤差值為小於±1dB，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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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1.5.1-2所示。 
3.數據處理原則: 振動之監測取樣時距為1秒，每小時監測數據

為3600組，每小時數據完整性必須大於85﹪，才可視為有效小時紀錄值，

每日監測數據完整性必須大於90﹪，其計算方式如下： 
                       24hr－無效小時紀錄值 
每日完整性百分比＝                             ×100﹪ 
                               24hr 
 

1.5.4 河川及排水路、隔離水道及海域水質 
一、現場採樣作業步驟與採樣之品保/品管 

每次採樣之前，由採樣負責人收集相關之漲、退潮資料，擬

定採樣計畫，並由樣品管理員準備採樣所需之容器及裝備。出發採樣前一

日，須先檢查採樣瓶的數目、所需的用具、藥品、表格和儀器(pH計、DO
計、導電度計、透明度板及底泥採樣設備等)是否與採樣所需相符合。所

有的儀器均需先檢查功能並測試電池電力。以下為採樣相關之事項說明： 
1.樣品標籤 
樣品容器應事先依照各個分析項目的要求，仔細以水清洗

或酸洗，經乾燥後備用。採樣準備時，樣品管理員將填寫好的標籤，黏貼

於樣品容器上。標籤上應記錄計畫名稱、採樣月份及日期、採樣點位、樣

品編號、欲檢測項目(如生化需氧量、總磷等)及採樣人員等。若須添加保

存劑者，亦須註明使用保存劑名稱(如硫酸、硝酸等)及劑量。 
2.現場採樣紀錄 
記錄現場採樣狀況，包括採樣日期、採樣人員姓名、時間、

天況、潮位時間等，以及樣品的特殊狀況如顏色、臭味等。現場量測的項

目(如水溫、pH值、溶氧量、導電度、鹽度與海水透明度)需隨採樣進度逐

項量測與填寫，必要時加註現場當時的特殊情況。 
3.現場採樣須知 
樣品採集時，採樣人員應依據不同類別的採樣標準作業程

序進行採樣，以期取得代表性之樣品。樣品採集裝瓶後，再依規定的保存

方法運回檢驗室。其他採樣相關之注意事項如下： 
a.感潮河段採集高、低潮位之樣品時，應在高潮位或低潮

位前後共1.5小時內完成採樣。不同河寬或河水深度則依採樣標準作業程序

之規定執行。 
b.每次盛裝樣品前，須先以該點位相同的樣品清洗採樣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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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多次後才能裝瓶(方法規定不可清洗者除外)，並留意瓶上標籤和採樣

點是否吻合。 
c.樣品裝瓶後，隨分析項目的不同將指定之保存劑加入(若

有需要)，然後旋緊蓋子，以冰塊保存於暗處。須注意不可讓冰水進入採

樣瓶中，並避免日光直射。 
d.使用分注器(dispenser)加保存劑時，須先檢查分注器上藥

劑的設定量和採樣瓶上標籤所列的種類和添加量是否一致。若不慎加錯保

存劑，須將瓶中樣品倒掉，並以新鮮的原樣品清洗採樣瓶內部多次，然後

再裝瓶。若方法規定不可清洗之採樣瓶加錯保存劑，則須另取乾淨備瓶盛

裝樣品。 
4.樣品輸送及管理 
採樣完成後，採樣人員應仔細清點所採樣品及所攜設備，

並檢查樣品是否包裝妥當，現場紀錄表於簽名後連同樣品送回檢驗室。樣

品管理員收樣時應清點樣品數量，檢查容器外觀與抽測添加保存劑樣品之

pH值，無誤則於表單上簽名確認。若無立刻需進行分析之樣品則送入冰庫

以4±2℃冷藏。 
樣品管理員收取樣品後，應將樣品分析項目記錄於樣品管

理紀錄表中。分析者取樣分析時，必須於樣品管理紀錄表中填寫分析人員

姓名，分取量及分取日期以便於樣品管理及追蹤。 
5.樣品處理與保存 
由於樣品會因化學或生物性的變化而改變其性質，故採樣

與檢測間隔的時間愈短所得的結果愈正確可靠。若樣品取得後不能立刻檢

測，則需以適當的方法保存以確保樣品原有之物理化學性質，保存方法包

括pH控制、冷藏或添加試劑等，以降低生物性的活動及成分的分解、吸附

或揮發。本所檢驗室對樣品之處理與保存係參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公告

之檢驗方法，說明如表1.5.4-1。 
二、檢驗室分析工作之品保/品管 

有關各檢測項目分析品管作業詳如表1.5.4-2，並分述如下： 
1.方法偵測極限(Method Detection Limit, MDL) 

(1)分析方法 
(a)以去離子水配製七個預估偵測極限1 ~ 5倍的樣品 
(b)製作標準濃度檢量線 
(c)七個樣品依實驗步驟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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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1  本計畫各檢驗項目的採樣容量與保存方法 
樣品基質 

項次 檢測項目 採樣容量
(mL) 容器 保存方法 保存期限 

 1 pH值 1000 G/P 現場測定 立即分析 
 2 溶氧量(電極法) 1000 G/P 現場測定 立即分析 
 3 鹽度 1000 － 現場測定 立即分析 
 4 導電度 1000 － 現場測定 立即分析 
 5 水溫 1000 － 現場測定 立即分析 
河 6 透明度 － － 現場測定 立即分析 
口 7 濁度 3000 P D 48小時 
/ 8 懸浮固體 7天 
海 9 生化需氧量 3000 P D 48小時 
域 10 大腸桿菌群 約520 S-B D 24小時 
水 11 油脂 1000 G S-D 28天 
質  礦物性油脂     
 12 化學需氧量 

2000/1000 G S-D 

7天 
  含高鹵離子化學需氧量 14天 
 13 酚類 28天 
 14 氨氮 

7天  15 總磷 
 16 銅、鎘、鉛、鋅、鎳 

5000/2000 P N-D 180天 
 17 砷 
 18 鉻 
 19 硒 
 20 汞 14天 
 21 六價鉻 250 P D 24小時 
 22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500/250 P D 48小時 
 23 硝酸鹽氮 500 P D 48 小時 
 24 亞硝酸鹽氮 
 25 氰化物 1000 P OH-D 7天 
海 
域 
底 
泥 

26 銅、鎘、鉛、鋅 
約500g 夾鏈袋 D 

180天 27 砷 
28 粒徑分析 約500g 夾鏈袋 D 

29 汞 
約100g 

 
 

G
(附鐵氟龍內

襯瓶蓋的棕

色玻璃瓶) 

D 28天 

30 鋁 約500g 夾鏈袋 D 180天 
 
－：無特殊規定 
G ：玻璃瓶      P：塑膠瓶            G/P：玻璃瓶或塑膠瓶      S-B：無菌袋 
D ：暗處，4 ℃冷藏 
S-D：加硫酸使樣品之pH<2，暗處，4 ℃冷藏 
N-D：加硝酸使樣品之pH＜2，暗處，4 ℃冷藏 
OH-D：加氫氧化鈉使樣品之pH＞12，暗處，4 ℃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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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2  本計畫各檢項之品管種類及檢量線管制範圍 
樣

品

基

質 

項

次 
項  目 檢量線

方法

偵 
測極

限 

空白

樣品

查核

樣品

重複

樣品

添加 
樣品 

運送 
空白 

現場 
空白 

設備

空白

 
 
 
 
 
 
 
 
 
河 
口 
 / 
海 
域 
水 
質 
 
 
 
 
 
 

1 pH值 × × × × Ο × × × × 
2 溶氧量(電極法) × × × × Ο × × × × 
3 導電度 × × × × Ο × × × × 
4 鹽度 × × × × Ο × × × × 
5 水溫 × × × × Ο × × × × 
6 透明度 × × × × Ο × × × × 
7 濁度 × × Ο Ο Ο × × × × 
8 懸浮固體  × × Ο × Ο × × × × 
9 生化需氧量 × × Ο Ο Ο × × × × 
10 大腸桿菌群 × × Ο × Ο × Ο × × 
11 油脂(油脂≥2.0mg/L分

析礦物性油脂) 
× × Ο × × × × × × 

12 化學需氧量/含高鹵離

子化學需氧量 
× Ο Ο Ο Ο × × × × 

13 酚類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14 氨氮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15 總磷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16 銅、鎘、鉛、鋅、鎳 

(萃取法)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17 砷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18 鉻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19 硒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0 汞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1 六價鉻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2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3 硝酸鹽氮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4 亞硝酸鹽氮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5 氰化物Δ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海 
域 
底 
泥 

26 銅、鎘、鉛、鋅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7 砷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28 粒徑分析 × × × × × × × × × 
29 汞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30 鋁 r≥0.995 Ο Ο Ο Ο Ο × × × 

註：1.Ο -- 表示執行，× -- 表示不執行。   
2.標示”Δ”表該檢項委託經環保署認證之檢驗單位或學術單位分析。(正修科技大學超微量科

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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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由檢量線求得七個樣品的個別濃度 
(e)3倍SD值即為初估之MDL 
(f)以(e)項所得之濃度配置七個樣品，重複步驟(b)～(e)，

求得新的SD值。確認SD大
2/SD小

2<3.05後，以公式求出該項實驗的偵測極限

如下： 

公式：Spooled=【(6SD2
大＋6SD2

小)/12】1/2 
溶液中之MDL=2.681(Spooled) 

 

(g)已具備MDL之檢項，可參考前一次MDL直接進行確

認之步驟 
(2)分析頻率 

原則上每年分析一次。 
2.空白樣品分析 

(1)分析方法 
將檢驗室的試劑水(或依方法規定)，依檢驗方法分析之，

所得結果為空白樣品值。此值之高低代表分析過程中，包括實驗器皿、試

藥、環境、儀器與實驗技巧，所導致之誤差程度。空白樣品應與欲檢驗之

樣品同時分析，空白值並應小於2倍的MDL(或另有規定)。未達此標準之

實驗應再重新處理並分析之。 
(2)分析頻率 
水質類為每十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底泥類則為二十

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分析一個空白樣品。 
3.查核樣品分析 

(1)分析方法 
以檢驗室之去離子水配製已知濃度之查核樣品，再以

檢驗方法分析之。若配製查核樣品與檢驗樣品為同一人，則須由不同來源

分別配製標準濃度檢量線與查核樣品。此項分析目的在監控實驗分析之準

確度。查核樣品應與欲檢驗之樣品同時分析，由所得之結果計算回收率。

若查核樣品未達管制標準，則此批樣品須重新處理。此外，本檢驗室每年

均定期以美國RTC公司或其他同級之QC標準品當做盲樣測試檢驗室檢驗

人員。 
(2)分析頻率 

水質類為每十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底泥類則依據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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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署各檢項方法規定數量分析一個查核樣品。 
(3)計算百分回收率 

回收率(R, %)＝(分析值/真實值)×100% 
管制標準依檢測方法規定或檢驗室品管圖而定。 

4.重複分析 
(1)分析方法 

將一樣品取二等分，依相同前處理及分析步驟，針對

同批次中之一樣品執行兩次以上的分析(含樣品前處理、分析步驟)。由重

値複分析之差異 可得知實驗結果的精密度。 
(2)分析頻率 

水質類為每十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底泥類則為二十

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取一個重複樣品，再計算其分析差異百分比值

(RPD%)。 
(3)分析差異百分比值計算 

RPD(%)＝【(︱X1－X2︳) / ( 1/2(X1＋X2) ) 】×100% 
管制標準依檢測方法規定或檢驗室品管圖而定。大腸

桿菌群則以重複分析測值之對數差表示。 
5.添加樣品分析 

(1)分析方法 
將同一樣品分為兩份，一份直接依檢驗方法分析之，

另一份添加適當濃度之標準品後分析。由兩部份分析所得之結果，計算添

加標準品之回收率。此分析目的為了解所使用的檢驗方法是否適用於欲分

析之樣品，是否有嚴重干擾的情況發生。 
(2)分析頻率 

水質類為每十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底泥類則為二十

個樣品為一實驗批次，取方法規定的添加樣品分析，再計算其回收率。 
(3)添加樣品回收率計算 

回收率(R,%)＝【((C1×V1)－(C2×V2))/(C3×V3)】×100% 
C1：添加後樣品濃度  V1：添加後總體積   

C2：樣品濃度     V2：樣品體積 
C3：添加濃度     V3：添加體積 
管制標準依檢測方法規定或檢驗室品管圖而定。 

6.其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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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固體、大腸桿菌群及pH值分析，每一樣品均做二重

複，其他項目則參照品管說明。 
三、儀器維護校正項目及頻率 

本計畫檢驗室主要儀器維護校正項目及頻率如表

1.5.4-3。 
四、分析項目之檢測方法 

本計畫各檢項之分析方法及依據如表1.5.4-4，各檢項之品

質目標如表1.5.4-5。 
五、數據處理原則 

1.本檢驗室採用的計算方式，舉例說明如下： 
a.1 ~ 9九個數字無論出現何處，均為有效數字。如2.13

與21.3均為三位有效數字。 
b.“0”出現在兩個有效數字間為有效數字，如20.3為三位

有效數字。若出現在小數點之後，而前面有1 ~ 9的數目存在時，視為有效

數字，如1.200為四位有效數字。 
c.“0”出現在小數點前，而其前面沒有1 ~ 9的數目存在時，

不視為有效數字，如0.023為兩位有效數字。 
d.“0”出現在整數末端，不視為有效數字，如2100為兩位

有效數字。但使用科學記號時，在"×10"次方前的數字均為有效數字。如

2.30×102，有效數字為三位。 
e.有效數字在數字的運算中採四捨六入五成雙法，如

2.345進位為2.34，而2.355進位為2.36。若5的後面仍有大於0之數字則無條

件進位。 
f.各檢項的報告值出具方式均遵照環保署88年9月公告

及99年2月修訂之「檢測報告位數表示規定」執行。 
2.報告數據表示方式 
若數據低於該檢項MDL，則以”ND”表示。數據介於MDL

至檢量線第一點濃度(3MDL)之間範圍以”<3MDL值”後以括號列出檢測值，

如”<0.03(0.02)”。若該檢項3MDL之値低於環檢所規定的最小表示位數，

則只要檢測值高於MDL，均以”<最小位數值”後以括號列出檢測值，

如”<0.01(0.0072)”。 若委託單位對某些檢項的數據出具方式或顯示位數有

異議，本室當在不違反數據正確性與環檢所規定的前提下，在”樣品檢測

報告書”中更改出具方式或顯示位數。如部份檢項出具”ND”後以括號加註

實際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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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3  本計畫主要儀器維護校正項目及頻率 
項次 儀器名稱 維護項目 維護頻率 校正項目 校正頻率 備註 

1 pH 計 1.清潔機身 2 次/月 1.以標準緩衝液 使用前 使用人 
 WTW 2.清洗電極 使用時   pH4 與 pH7 與   

 pH 315(德國)(數量 1) 3.電極以 3M KCl 保 使用後   pH10 校正   

 Suntex   存  2.溫度檢查 1 次/季 儀器負責人 
 

TS-100(台灣)(數量 1) 
    (同工作溫度

計) 
  

 WTW      
 pH 315i(德國)(數量 3)      

 WTW      
 pH 3110(德國)(數量 1)      

 WTW      
 pH 3210(德國)(數量 1)      

2 溶氧儀 1.清潔機身 2 次/月 1.系統自我校正 使用前 使用人 
 WTW 2.清潔電極，電極套 使用後   (0%與 100%)   

 Oxi320(德國)(數量 1)   筒內棉花潤濕  2.斜率 0.6~1.25 使用前 使用人 
 

WTW 3.更換電極棒薄膜 視情況 3.零點校正 1 次/月 BOD 檢測人

員 
 

Oxi330(德國)(數量 1) 4.充填電極液 視情況 4.與滴定法比較 1 次/月 BOD 檢測人

員 
 WTW   5.溫度檢查 1 次/季 儀器負責人 
 

Oxi3210(德國)(數量2) 
    (同工作溫度

計) 
  

3 微電腦電導度計 1.清潔機身 2 次/月 1.系統自我檢查 使用前 使用人 
 WTW 2.清潔電極 使用後 2.單點檢查 使用前 使用人 
 Cond 330i 3.電極乾燥保存 使用後 3.全刻度校正 1 次/年 儀器負責人 
 (德國)(數量 1)      

 WTW      
 Cond 3210      
 (德國)(數量 2)      

4 濁度計 1.避免刮傷試瓶 使用時 1.系統檢查(與第 使用前 使用人 
 HACH 2.清潔機身    二標準品檢查    

 2100p     5%以內)   

 
(美國)(數量 4) 

 使用後 2.第二標準品校

正 
1 次/季 儀器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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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3  本計畫主要儀器維護校正項目及頻率(續 1) 
項次 儀器名稱 維護項目 維護頻率 校正項目 校正頻

率 
備註 

5 原子吸收光譜

儀 
1.清洗燃燒台、霧化室 1 次/月 1.調整燃燒台與靈敏

度 
使用前 使用人 

 火焰式 2.清潔燈管室 1 次/月  檢查  維護： 
 

Perkin Elmer 3.更換廢液管路及廢液

桶 
視情況 2.光學系統 2 次/年 管理員及廠商

 5100PC 4.清潔機身外殼 2 次/月 3.氣體燃燒控制系統 2 次/年 校正： 
 (美國)(數量 1) 5.燃燒混合室清潔 2 次/年 4.電子電路系統 2 次/年 廠商 
 Varian 6.霧化器細部清潔 2 次/年 5.電子電路信號測試 2 次/年  

 FS220 7.點火安全系統檢查 2 次/年 6.靜態系統測試 2 次/年  

 
(美國)(數量 1) 8.霧化器及混合室清洗

潤 
視情況 7.標準品及吸光片測

試 
2 次/年  

 Perkin Elmer 滑     

 PinAAcle 900T       
 (美國)(數量 1)       

 原子吸收光譜

儀 
1.更換石墨管 視情況 1.標準品及吸光片測

試 
2 次/年 使用人 

 
石墨爐式 2.更換洗滌瓶內去離子

水 
使用前 2.溫度調整測試 2 次/年 維護： 

 Perkin Elmer 3.擦拭自動注入器 2 次/月 3.能量校正 2 次/年 管理員及廠商

 PinAAcle 900T 4.更換冷卻循環水 2 次/年 4.內部氣體流速測試 2 次/年 校正： 
 (美國)(數量 1) 5.更換空氣濾心 2 次/年 5.吸收能力測試 2 次/年 廠商 
  6.石墨管接觸環維護 2 次/年 6.鉻信號測試 2 次/年  

 原子吸收光譜

儀 
1.清潔酸鹼管路 使用前   使用人 

 氫化還原設備 2.更換酸鹼管路 視情況   維護： 
 Perkin Elmer 3.清洗氣液分離器 視情況   管理員及廠商

 PinAAcle 900T 4.活門保養檢查 2 次/年    

 (FIAS-400) 5.馬達轉速保養檢查 2 次/年    

 (美國)(數量 1) 6.氣體流速保養檢查 2 次/年    

 Varian 7.石英管清洗檢查 視情況    

 FS220(VGA-77)        
 (美國)(數量 1)      

6 汞分析儀 1.清潔酸鹼管路 使用前 1.汞標準液之靈敏度測 使用前 使用人 
 Perkin Elmer 2.更換酸鹼管路 視情況 試  維護： 
 Fims 400 3.清洗氣液分離器 視情況 2.汞標準液之穩定度測 2 次/年 管理員及廠商

 (美國)(數量 1) 4.活門保養檢查 2 次/年 試  校正： 
  5.馬達轉速保養檢查 2 次/年   廠商 
  6.氣體流速保養檢查 2 次/年    

  7.石英管清洗檢查 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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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4-3  本計畫主要儀器維護校正項目及頻率(續 2) 
項次 儀器名稱 維護項目 維護頻率 校正項目 校正頻率 備註 

7 真空濃縮裝置 1.測定加熱溫度 使用時   使用人 

 
Heidolph (以校正過的溫度計量

測) 
    

 vv2000 2.清潔機身 2 次/月   管理員 

 
(德國)(數量 1) 3.更換加熱鍋內去離子

逆 
視情況   使用人 

  滲透水     

  4.清洗冷凝管 視情況   使用人 

8 
電子天平 1.清潔秤盤與機身 使用後 1.零點檢查 每次稱量

前 
使用人 

 Mettler 
AB-204 

內外  2.刻度校正  1 次/月 儀器負責人

 (瑞士)(數量 2) 2.避免日照、震盪 使用期間   或管理員 

 A&D FY-1200 及接近磁性物質  3.重複性校正 2 次/年 儀器負責人

 (日本)(數量 1) 3.防止氣流 使用期間   或管理員 

 Sartorius    4.重複性與線性量 1 次/年 (至少)TAF

 BSA224S-CW   測  認證合格校

 (德國)(數量 2)     正機構 

 Sartorius      

 TE3102S      

 (德國)(數量 1)      

9 均溫電熱板 1.清潔板面與機身 使用後 1.面板均溫性檢查 1 次/年 儀器負責人

 (台灣)(數量 1) 2.清潔溫度探棒 使用後 2.溫度探棒與標準 1 次/年 儀器負責人

    溫度計比對檢查   

10 純水製造機 1.預濾管柱更換 視情況 1.面板電阻值檢查 每工作日 維護：廠商

 Millipore 2.RO 管柱消毒 顯示值判斷 ≥16MΩ  例行檢查：

 30 PLUS 3.儲水槽消毒清洗 2 次/年 2.設定溫度檢查 每工作日 管理員 

 (數量 2) 4.純化管柱更換 顯示值判斷 3.檢查 rejection   每工作日  

 Milli-Q SP 5.無菌過濾器更換 視情況 rate %值≥90%   

 (數量 1) 6.紫外殺菌燈更換  1 次/年    

 Milli-Q A10  (A10 機型)     

 (美國) (數量1)      

11 無菌操作台 1.清潔機身內外 2 次/月   管理員 

 海天 2.落菌量測試 1 次/季   使用人 

 6HF-24 3.UV 燈更換 1 次/年   廠商 

 (台灣)(數量 1) 4.主濾網 每使用 4000   廠商 

   小時或視情況    

  5.預濾網 每使用 400   儀器負責人

   小時或視情況   或廠商 




